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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新村(含南內轆地區)都市計畫(原「機十一」機關用地及部分「公二」公園

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及保存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92.04.16  

一、本要點依據都市計畫法第22條及同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31條規定訂定之。 

二、第三種住宅區建蔽率不得大於50%，客積率不得大於180%。 

三、保存區供與闢廟宇教堂使用；其建蔽率不得大於60%，客積率不得大於160%。 

四、本地區土地及建築物依其使用性質分為左列各組內容： 

第一組：住宅。 

(一)獨立住宅‧ 

(二)雙併住宅。 

(三)連棟住宅。 

(四)集合住宅。 

(五)寄宿舍。 

第二組：學前教育設拖。 

(一)托兒所。 

(二)幼稚園。 

第三組：社區遊憩設拖。 

(一)室內遊憩設拖。 

(二)公園、兒童遊樂場。 

(三)籃球場、網球場、棒球場、游泳池、溜冰場。 

(四)高爾夫球場練習場。 

(五)其它。 

第四組：社會福利設施。 

(一)兒童、少年、殘障、老人福利機搆。 

(二)其它。 

第五組：杜區通訊設施。 

(一)郵局、代辦所。 

(二)電信局、辦事處‧ 

(三)其它。 

第六組：社區安全設施。 

(一)消防隊。 

(二)警察局、派出所。 

(三)民防指揮中心。 

(四)其它。 

第七組：公用事業設施。 

(一)捷運場站設施。 

(二)變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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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線電或電視收播設施。 

(四)電信機房。 

(五)其它。 

第八組：公務機關。 

(一)各級行政機關。 

(二)各級民意機關。 

(三)外國政府駐華機關或辦事處。 

(四)其它。 

第九組：社教設施。 

(一)圖書館、社會教育館。 

(二)藝術館、美術館。 

(三)其它。 

第十組：文康設施。 

(一)音樂廳。 

(二)集會場所。 

(三)文康活動中心。 

(四)居民及杜區活動中心。 

(五)其它。 

第十一組：一般零售業。 

(一)飲食成品。 

(二)百貨超市、量販商店。 

(三)其它。 

第十二組：生鮮及批發市場。 

第十三組：餐飲業。 

(一)小吃店。 

(二)餐廳、酒店。 

(三)咖啡廳、茶藝館。 

(四)其它。 

第十四組：百貨公司業。 

第十五組：一般服務業。 

第十六組：一般事務所。 

第十七組：金融保險業。 

第十八組：娛樂服務業。 

第十九組：健身服務業。 

(一)球類運動及練習場地。 

(二)健身房、道館、韻律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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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溜冰場、游泳池。 

(四)其它。 

第二十組：旅館業。 

第二十一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一)祠堂、家廟。 

(二)寺廟、庵堂、教堂。 

(三)其它。 

五、第三種住宅區之使用組別應依下表之規定 

項目 第三種住宅區 附註 

一、住宅 ○  

二、學前教育設施 □  

三、社區遊憩設施 □ 住宅區內限供非營業性使用 

四、社會福利設施 □  

五、杜區通訊設施 □  

六、社區安全設施 □  

七、公用事業設施 ●  

八、公務機關 ／  

九、社教設施 ○  

十、文康設施 ●  

十一、一般零售業 □ 

營業樓地板面積 3000 平方公尺以上須經

「土地使用分區暨都市設計審查委員會」

同意 

十二、生鮮及批發市場 ／ 

營業樓地板面積 3000 平方公尺以上須經

「土地使用分區暨都市設計審查委員會」

同意 

十三、餐飲業 □  

十四、百貨公司業 ／  

十五、一般服務業 □  

十六、一般事務所 □  

十七、金融保險業 ／  

十八、娛樂服務業 ／  

十九、健身服務業 ／  

二十、旅館業 ／  

二十一、宗祠及宗教建

築 

○  

註：1.地面層以上不受樓層限制，地面下僅限地下1層（表列符號●）。 

  2.僅限地面以上樓層（表列符號○）。 

  3.僅限地面第1層及地下第1層（表列符號■）。 

  4.僅限地面第1層（表列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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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禁止設置（表列符號／）。 

  6.如遇使用性質條件特殊者，非經審議通過，不得擅自設置使用。 

  7.其他法令有案已規定者，從其規定。 

六、本計畫住宅區內各宗建築基地，除依規定指定留設建築牆面線、人行通道等開放

空間外，應集中留設法定空地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開放空間。所留設之開放空間

其綠覆率不得小於70%，並均應考慮防災及緊急救護之通行需求。 

七、每宗建築基地個別開發時，應配合鄰近基地鋪面形式、材質，以塑造整體鋪面之

延續性，鋪面材質宜選用具有這水性且為防滑、耐壓、易維護之材質，並於適當

位置，設置地方性意義的鋪面。 

八、本地區住宅區內建築物，其頂層部之處理，除依法留設如屋頂避難平台等設拖，

其餘部分以斜頂方式處理，傾斜角度應介於30度至60度之問。 

九、住宅區內建築物高度管制，依左列規定辦理。 

(一)中正路沿線之住宅區，其沿街面建築物高度為2層樓或6公尺到8公尺之間，所

剩樓地板面積應依建築法有關規定集中留設使用，其建築物總高度不得超過9

層樓或20公尺。 

(二)前項以外之住宅區，其建築物高度不得高於5層樓或18公尺，所剩樓地板面積

應依建築關規定集中留設使用，其高度應介於6層樓到10層樓之間，或20公尺

到30公尺範圍。 

十、（刪除）。 

十一、住宅區設置廣告物，廣告旗幟及招牌應符合下列各項規定： 

(一)正面型廣告招牌高度不得超過基地地面以15公尺及2樓之窗台，離地淨高不得

低於3公尺且不得設置霓虹、閃光裝置。 

(二)臨路面側懸型廣告招牌不得突出於建築線，突出於牆面部份不得超過0.8公尺，

其高度不得超過基地地面以上7.5公尺及2層樓，招牌下端離地淨高不得低於3

公尺。 

(三)採光通廊及騎樓內不得設置懸吊式標示物。 

(四)不同店面之廣告招牌應以合併整體設計為原則。 

(五)住宅大樓如已成立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等相關組織，須經該委員會同意後始得

設立。 

十二、中正路（道路編號一）沿線之住宅區，其臨接中正路之部分，為提供地面層公

眾使用，創造道路沿線兩側之公共活動，應設置騎樓或有遮簷人行道。 

十三、為塑造本細部計畫區視覺觀之穿透性，住宅區內需設置圍牆者，應依下列規定

辦理。 

(一)圍籬應儘量採用綠色植栽來形塑綠籬，其高度不得大於15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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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欄杆式鏤空圍牆者，其高度不得超過150公分，其透空部分不得少於圍牆面積70%。 

(三)圬工構造圍牆者，其高度不得超過120公分，採圬工構造與欄杆式鑲空或其它

混合構造材料者，其高度不得大於120公分。 

十四、本地區每宗建築基地為集中收集處理垃圾，至少應設置垃圾貯存空間1處。 

十五、本地區所有建築物中央空調及其他相關設備之廢氣排出口、通風口，以及其他

地面層有礙市容景觀之設置於面對主要出入口之道路，或建築物主要出入口附

近，並應加以美化或綠化。 

十六、本地區住宅區內建築物附屬之冷氣孔、鐵窗、雨庇或其他影響建築立面之設施

物，應考慮整體景觀而共同設置，如己成立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等相關組織，

須經該委員會同意後始得設置。 

十七、為塑造本區整體環境具有文化藝術之示範性，全區建築物之設計及用材應塑造

優美的藝術文化環境法定空地之景觀處理亦應創造別具特色的文化地景。 

十八、建築物或其他公共工程施工期間，應重點式就施工圍籬、大樓各層之施工防護

網、工地事務所及宿舍工寮等，予以藝術化處理。 

十九，本地區路權範圍內之人行道或建築基地依法留設之騎樓、迴廊、有遮簷人行通

道、無遮簷人行通道，凡提供公眾使用之步行環境，其步道路面應齊平設置，

以利殘障者通行使用。 

二十、為塑造本地區無障礙步道系統之整體性，下列地區與設施所臨接人行道如設有

無障礙導盲步道，則應予以連接。 

(一)公園、兒童遊樂場等開放空間。 

(二)人行通道、天橋、地下道、無遺簷人行道、有遮簷人行道、騎樓、迴廊。 

(三)建築基地內指定留設，並且提供公眾使用之法定空地。 

(四)公有建築物，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出入口。 

(五)經「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認定須留設無障礙設拖之地點。 

二十一、為鼓勵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設置公益性設拖，訂定下列獎勵措施： 

(一)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勵部分依內政部訂定「實施都市計畫地區建築

基地綜合設計鼓勵辦法」規定辦理。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樓地板面積，但

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百分之三○為限。 

l.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年、勞工、老人

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留設之面積在一百平方

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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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

者。 

(三)凡建築物增設停車空間，且提供公眾使用者，得依「台灣省建築物增設停

車空間鼓勵要點一規定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 

二十二、本計畫區內各建築基地，其容積獎勵後之總值，不得大於原法定容積率之一

點五倍。 

二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令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提經「都市計畫審議

委員會」審議決議者，得以該審議委員會決議為準。 
 

 

 

 

 

 

 

 

 

 

 

  


